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伟隆股份
股票代码：002871
信息披露义务人1：范庆伟
住所：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41号
通信地址：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41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2：青岛惠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汇智桥路127号青岛国家大学科技园C4栋303室A695(集中办公区）
通信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汇智桥路127号青岛国家大学科技园C4栋303室A695(集中办

公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3：范玉隆
住所：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41号
通信地址：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41号
股份变动性质：持股比例减少（可转债大宗交易）
签署日期：2025年05月23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

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青岛伟隆
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
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释义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

公司、本公司、伟隆股份、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惠隆企管

本次权益变动

总股本
可转债总张数

本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交易所、证券交易所
元

《公司法》
《证券法》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释义内容
范庆伟、青岛惠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及范玉隆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范庆伟

范庆伟、范玉隆
本公司股东，青岛惠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范庆伟及其一致行动人范玉隆、青岛惠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因可转债大宗交易变动达到5%

的行为
2025年3月31日的总股本219,328,894股
2025年3月31日的总张数2,695,619张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
人民币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注：本报告书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1：
范庆伟，男，1961年1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住所及通讯地址：青岛

市市南区东海西路41号，身份证号码：370206196101******。
2、信息披露义务人2：
名称：青岛惠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225797979007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汇智桥路127号青岛国家大学科技园C4栋303室A695(集中办公区）
法定代表人：范庆伟
注册资本：捌佰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1年09月23日
经营期限：2011年09月23日至2031年09月22日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财务咨询；酒店

管理；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住房租赁；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普通机械设备
安装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信息披露义务人2的主要负责人：
范庆伟，男，1961年1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住所及通讯地址：青岛

市市南区东海西路41号，身份证号码：370206196101******。
主要股东名册及持股比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股东名称
范庆伟
李会君
迟娜娜
高峰

刘克平
郭成尼
张会亭
崔兴建

持股比例
72.73%
7.51%
5.91%
3.45%
2.96%
1.92%
1.85%
1.78%

3、信息披露义务人3：
范玉隆，男，1988年2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住所及通讯地址：青岛

市市南区东海西路41号，身份证号：370202198802******。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关联关系：
公司第一大股东范庆伟、第三大股东范玉隆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范庆伟与范玉隆为父子关

系。除上述情况外，上述公司股东间有关联关系的情况为公司股东范庆伟为公司法人股东青岛惠隆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上述三者为一致行动人。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
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除持有公司股份外，不存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
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及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在于信息披露义务人因自身财务需求及安排需要而减持，本次减持后，信息披露

义务人合计持有的上市公司权益（公司股份+可转债所对应的股份-公司回购股份专户持有的公司股
份4,869,770股）比例由61.70%降至60.0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十二个月股份增减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十二个月内根据市场情况或自身需要继

续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股份的可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 1 持有公司股份 122,46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55.83%；信息披露义务人 2持有公司股份 10,756,9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4.90%；信息披露义
务人3持有公司股份8,171,4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73%；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141,388,45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64.46%。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998号）同意，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8月19日完成向不特定对象发行面值总额26,971.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6年，每张面
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数量2,697,100张，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69,710,000.00元，债券简称为“伟
隆转债”、债券代码为“127106”。转股期限自2025年2月19日至2030年8月12日，截至2025年3月
31日，“伟隆转债”因转股减少148,100元（1,481张），转股数量为17,207股，截至2025年3月31日，公
司可转债余额为269,561,900元（2,695,619张），公司总股本增加至219,328,894股。目前，可转债的转
股价格为8.60元/股。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1持有公司可转债780,280张，占公司可转债总张数的比例为
28.95%；信息披露义务人2持有公司可转债0张，占公司可转债总张数的比例为0.00%；信息披露义
务人3持有公司可转债102,740张，占公司可转债总张数的比例为3.81%；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
持有公司可转债883,020张，占公司可转债总张数的比例为32.76%。

本次权益变动前，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和该等可转债对应的可转换
股份数合计为 151,656,129股，上市公司股份总数及可转债所对应的股份总数之和扣除公司回购股
份专户持有的公司股份4,869,770股后为214,459,124股，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可

转债合计权益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及可转债合计权益的比例为61.6981%（占未剔除回购专户持有股
份的股份比例为 60.4995%）。

1、2025年3月21日，信息披露义务人1以大宗交易方式交易公司可转债74,400张，占上市公司
股份总数及可转债所对应的股份总数之和在扣除公司回购股份专户持有的股份4,869,770股后的股
份总数的比例为0.3520%（占未剔除回购专户持有股份的股份比例为0.3451%）。

2、2025年3月24日，信息披露义务人1以大宗交易方式交易公司可转债70,000张，占上市公司
股份总数及可转债所对应的股份总数之和扣除公司回购股份专户持有的股份4,869,770股后的股份
总数比例为0.3311%（占未剔除回购专户持有股份的股份比例为0.3247%）。

3、2025年5月23日，信息披露义务人1以大宗交易方式交易公司可转债213,800张，占上市公司
股份总数及可转债所对应的股份总数之和在扣除公司回购股份专户持有的股份4,869,770股后的股
份总数的比例为1.0114%（占未剔除回购专户持有股份的股份比例为0.9917%）。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范庆伟

青岛惠隆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范玉隆

合 计

权益性质

A股普通股
可转债对应的股份

A股普通股

可转债对应的股份

A股普通股
可转债对应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前
拥有权益数量（股）

122,460,000
9,073,023
10,756,980

0
8,171,475
1,194,651

151,656,129

合并权益比例

53.51%
4.38%
3.81%
61.70%

本次权益变动后
拥有权益数量（股）

122,460,000
4,906,977
10,756,980

0
8,171,475
1,194,651

147,490,083

合并权益比例

51.82%
4.38%
3.81%
60.00%

注1：合并权益比例系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按照（持有的股份数量+持有的“伟隆
转债”对应的股份数量）/（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总数+公司发行的“伟隆转债”对应的股份总数-回购股
份数量）计算。

注2：“伟隆转债”目前处于转股期，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是否选择转股及具体转股时间、数量
存在不确定性，最终本次权益变动持股比例可能存在一定差异。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控制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受限制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

冻结等情况。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日（2025年5月23日）起前六个月内，除本报告书第四节所披露事项之外，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1、2025年2月28日，信息披露义务人1以大宗交易方式交易公司可转债78,000张，占上市公司

股份总数及可转债所对应的股份总数之和在扣除公司回购股份专户持有的股份4,869,770股后的股
份总数的比例为0.3690%（占未剔除回购专户持有股份的股份比例为0.3618%）。

2、2025年2月28日，信息披露义务人2以大宗交易方式交易公司可转债35,240张，占上市公司
股份总数及可转债所对应的股份总数之和扣除公司回购股份专户持有的股份4,869,770股后的股份
总数比例为0.1667%（占未剔除回购专户持有股份的股份比例为0.1635%）。

3、2025年2月28日，信息披露义务人2以集中竞价方式交易公司可转债7张，占上市公司股份总
数及可转债所对应的股份总数之和扣除公司回购股份专户持有的股份4,869,770股后的股份总数比
例为0.0000331%（占未剔除回购专户持有股份的股份比例为0.0000325%）。

4、2025年3月3日，信息披露义务人1以大宗交易方式交易公司可转债83,410张，占上市公司股
份总数及可转债所对应的股份总数之和扣除公司回购股份专户持有的股份4,869,770股后的股份总
数比例为0.3946%（占未剔除回购专户持有股份的股份比例为0.3869%）。

5、2025年3月10日至2025年3月11日，信息披露义务人2以大宗交易方式交易公司可转债100,
000张，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及可转债所对应的股份总数之和在扣除公司回购股份专户持有的股份
4,869,770股后的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4731%（占未剔除回购专户持有股份的股份比例为0.4639%）。

6、2025年3月10日至2025年3月11日，信息披露义务人1以大宗交易方式交易公司可转债328,
000张，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及可转债所对应的股份总数之和在扣除公司回购股份专户持有的股份
4,869,770股后的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5516%（占未剔除回购专户持有股份的股份比例为1.5215%）。

7、2025年3月13日至2025年3月20日，信息披露义务人1以大宗交易方式交易公司可转债270,
000张，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及可转债所对应的股份总数之和在扣除公司回购股份专户持有的股份
4,869,770股后的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2773%（占未剔除回购专户持有股份的股份比例为1.2524%）。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

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
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范庆伟、青岛惠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及范玉隆联合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以上备查文件的备置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1：范庆伟

信息披露义务人2：青岛惠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3：范玉隆

（签字或盖章）：
签署时间：2025年05月23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时间及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

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
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是否已得到批准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伟隆股份

范庆伟、青岛惠隆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及范玉隆

增加□ 减少R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是R否□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R（大宗交易可转债）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1、范庆伟先生持股122,460,000股，占总股本持股比例：55.83%；2、青岛惠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10,756,980股，占总股本持股比例：4.90%；3、范玉隆先生持股8,171,475股，占总股本持股比例：3.73%；

股票种类：可转换公司债券1、范庆伟先生持有780,280张，占公司可转债总张数比例28.95%；2、青岛惠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0张，占公司可转债总张数比例0.00%；3、范玉隆先生持有102,740张，占公司可转债总张数比例3.81%；
股票种类：可转换公司债券
信息披露义务人1：范庆伟

变动数量：-358,200
变动比例：-1.6954%（占未剔除回购专户持有股份的股份比例为-1.6616%）

时间：2025年03月21日-2025年05月23日
方式：大宗交易

是□ 否R

是R否□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权益变动事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是□ 否R

是□ 否R

是□ 否□ 不适用R

是□ 否□ 不适用R

上市公司住所
股票代码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山东青岛
002871

青岛惠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的注册地为青岛

有R无□
是R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1：范庆伟
信息披露义务人2：青岛惠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3：范玉隆
（签字或盖章）：

签署时间：2025年05月23日

证券代码：603936 证券简称：博敏电子 公告编号：临2025-046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梅州市经济开发试验区东升工业园B区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2
156,814,572
24.875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徐缓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黄晓丹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除副总经理王强先生请假外，公司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5,927,428
比例（%）
99.4342

反对
票数

818,288
比例（%）
0.5218

弃权
票数
68,856

比例（%）
0.044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5,932,428
比例（%）
99.4374

反对
票数

828,884
比例（%）
0.5285

弃权
票数
53,260

比例（%）
0.034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5,935,228
比例（%）
99.4392

反对
票数

828,884
比例（%）
0.5285

弃权
票数
50,460

比例（%）
0.032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5,928,828
比例（%）
99.4351

反对
票数

833,984
比例（%）
0.5318

弃权
票数
51,760

比例（%）
0.0331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5,233,648
比例（%）
98.9918

反对
票数

1,515,964
比例（%）
0.9667

弃权
票数
64,960

比例（%）
0.0415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5,608,848
比例（%）
99.2311

反对
票数

1,152,764
比例（%）
0.7351

弃权
票数
52,960

比例（%）
0.0338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4年度公司董事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452,337
比例（%）
87.0498

反对
票数

1,194,464
比例（%）
12.3016

弃权
票数
62,960

比例（%）
0.6486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4年度公司监事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5,565,084
比例（%）
99.2043

反对
票数

1,194,464
比例（%）
0.7617

弃权
票数
53,260

比例（%）
0.034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5,647,148
比例（%）
99.2555

反对
票数

1,114,164
比例（%）
0.7104

弃权
票数
53,260

比例（%）
0.0341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9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5年度对外担保
额度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年度开展外汇
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关于确认 2024年度公司董事
报酬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431,973
7,807,173
7,755,473
7,845,473

比例（%）

82.4593
86.6222
86.0486
87.0472

反对

票数

1,515,964
1,152,764
1,194,464
1,114,164

比例（%）

16.8199
12.7902
13.2528
12.3619

弃权

票数

64,960
52,960
62,960
53,260

比例（%）

0.7207
0.5876
0.6986
0.590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5为特别决议议案，该议案已获得参与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

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除上述外，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
获得参与现场和网络投票的非关联股东（含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
过，其中徐缓、谢小梅、刘燕平、谢建中、刘远程、韩志伟为议案7的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回避表决
股份数合计147,104,811股；宋志福为议案8的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为1,764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沈琦雨、李翼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亦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

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博敏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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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3日。
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23日上午 9:15—9:

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上午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发路265号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四）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
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
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9日。
（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对象：
1、截至 2025年 5月 19日下午 15:00时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七）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总裁周宇斌先生。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28人，代表股份
61,980,67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9.5889%。（相关股份比例按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四位数计

算，各分项之和可能与合计项之间存在尾差）
其中：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4人（其中2人是同一实际控制人下的一致行动人，

共同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代表股份61,473,06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9.3466%。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24人，代表股份507,60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2423%。
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26人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2人，参加网络投票的24人），代表股份508,20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2426%。
2、本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及视频通讯方式参加本次会议，公司聘

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61,948,37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9%；
反对32,3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1%；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475,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6442%；反对3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558%；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61,948,37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9%；
反对32,3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1%；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475,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6442%；反对3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558%；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61,948,37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9%；
反对32,3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1%；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475,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6442%；反对3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558%；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61,948,37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9%；
反对32,3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1%；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475,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6442%；反对3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558%；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61,950,67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16%；

反对30,0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4%；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478,2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0968%；反对3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032%；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

此项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的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61,948,37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9%；
反对32,3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1%；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475,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6442%；反对3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558%；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61,948,37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9%；
反对32,3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1%；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475,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6442%；反对3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558%；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为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61,948,37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9%；
反对32,3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1%；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475,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6442%；反对3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558%；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此项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的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61,949,37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5%；
反对31,3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5%；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476,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410%；反对3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590%；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为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61,948,37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9%；
反对32,3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1%；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475,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6442%；反对3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558%；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此项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的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政府转贷平台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61,949,37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5%；
反对31,3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5%；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476,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410%；反对3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590%；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61,948,37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9%；
反对32,3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1%；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475,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6442%；反对3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558%；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精诚申衡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爱东、王春杰。

3、结论性意见：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

资格、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贵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精诚申衡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88496 证券简称：清越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8
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昆山市高新区晨丰路188号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VIP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4
44

360,225,110
360,225,110
80.3212
80.3212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6日）的公司总股本为450,000,000股；其中公司
回购专用账户持有股份数为1,519,088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高裕弟先生主持；
2、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毕晨亮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0,141,443
比例（%）
99.9768

反对
票数
83,667

比例（%）
0.023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0,141,443
比例（%）
99.9768

反对
票数
83,667

比例（%）
0.023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0,141,443
比例（%）
99.9768

反对
票数
83,667

比例（%）
0.023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0,140,943
比例（%）
99.9766

反对
票数
84,167

比例（%）
0.023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0,140,143
比例（%）
99.9764

反对
票数
84,967

比例（%）
0.023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0,140,943
比例（%）
99.9766

反对
票数
84,167

比例（%）
0.023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0,140,943
比例（%）
99.9766

反对
票数
84,167

比例（%）
0.023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 年
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
度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
方案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
度监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1,740,143

21,740,943

21,740,943

比例（%）

99.6107

99.6144

99.6144

反对

票数

84,967

84,167

84,167

比例（%）

0.3893

0.3856

0.3856

弃权

票数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2、议案5、6、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崇立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诗梦、占荔荔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广东崇立律师事务所现场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 报备文件
（一）《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广东崇立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证券代码：688539 证券简称：高华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3
南京高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栖霞大道66号高华科技5楼51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8
58

113,893,908
113,893,908
61.9607
61.960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李维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陈新出席了本次会议；
4、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3,613,790
比例（%）
99.7540

反对
票数

280,118
比例（%）
0.246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3,587,495
比例（%）
99.7309

反对
票数

306,413
比例（%）
0.269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3,587,495
比例（%）
99.7309

反对
票数

306,413
比例（%）
0.269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3,613,790
比例（%）
99.7540

反对
票数

280,118
比例（%）
0.246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3,585,595
比例（%）
99.7292

反对
票数

307,513
比例（%）
0.2699

弃权
票数
800

比例（%）
0.0009

6、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关联方向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3,612,690
比例（%）
99.7530

反对
票数

281,218
比例（%）
0.247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3,613,790
比例（%）
99.7540

反对
票数

280,118
比例（%）
0.246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3,587,495
比例（%）
99.7309

反对
票数

306,413
比例（%）
0.269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3,587,495
比例（%）
99.7309

反对
票数

306,413
比例（%）
0.269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10.01议案名称：南京高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3,613,790
比例（%）
99.7540

反对
票数

280,118
比例（%）
0.246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0.02议案名称：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3,613,790
比例（%）
99.7540

反对
票数

280,118
比例（%）
0.246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0.03议案名称：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3,613,790
比例（%）
99.7540

反对
票数

280,118
比例（%）
0.246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0.04议案名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3,587,495
比例（%）
99.7309

反对
票数

306,413
比例（%）
0.269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3,598,690
比例（%）
99.7407

反对
票数

281,218
比例（%）
0.2469

弃权
票数
14,000

比例（%）
0.0124

12、议案名称：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3,573,495
比例（%）
99.7186

反对
票数

306,413
比例（%）
0.2690

弃权
票数
14,000

比例（%）
0.0124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7
8
1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
薪酬的议案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015,595
5,043,790
5,017,495
5,003,495

比例（%）

94.2088
94.7384
94.2445
93.9816

反对

票数

307,513
280,118
306,413
306,413

比例（%）

5.7760
5.2616
5.7555
5.7554

弃权

票数

800
0
0

14,000

比例（%）

0.0152
0.0000
0.0000
0.263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0.01、10.02、10.03、1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过半数审议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5、7、8、12。
3、会议听取了《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勇、黄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
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京高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603288 证券简称：海天味业 公告编号：2025-024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刊发H股发行聆讯后资料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进行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工作。
2025年1月13日，公司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并于同日在香港联交所网站

刊登了申请资料。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
指定媒体披露的《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香港联交所递交H股发行上市的申请并
刊发申请资料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1）。

2025年4月2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佛
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通知书》（国合函[2025]748号），中国证监会对公
司本次发行上市备案信息予以确认。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5年 5月 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H股发行上市获得中
国证监会备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

2025年5月15日，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会举行上市聆讯，审议了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5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佛山
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香港联交所审议公司发行H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3）。

根据本次发行上市的时间安排，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登本次发行聆讯后资料

集，该聆讯后资料集为公司根据香港联交所、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的要求而刊发，刊发目
的仅为提供信息予香港公众人士，除此之外并无任何其他目的。同时，该聆讯后资料集为草拟版本，
其所载资料可能会适时作出更新和变动。

鉴于聆讯后资料集的刊发目的仅为提供信息予香港公众人士，公司将不会在境内证券交易所的
网站和符合监管机构规定条件的媒体上刊登该聆讯后资料集，但为使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该聆讯后
资料集披露的本次发行上市及公司的其他相关信息，现提供该聆讯后资料集在香港联交所网站的查
询链接：

中文：
https://www1.hkexnews.hk/app/sehk/2025/107087/documents/sehk25052301063_c.pdf
英文：
https://www1.hkexnews.hk/app/sehk/2025/107087/documents/sehk25052301064.pdf
需要特别予以说明的是，本公告仅为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的相关信息而作出。本公告以及

公司刊登于香港联交所网站的聆讯后资料集均不构成也不得视作对任何个人或实体收购、购买或认

购公司任何证券的要约或要约邀请。

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和香港联交所等相关监管机构、证

券交易所的最终批准，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